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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3 

会议工作安排 

非政府组织要求撤回一项书面发言  

秘书处的说明  

 1.  2005 年 5 月 4 日，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普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跨国

激进党致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主席，表示希望撤回该非政府组织在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提交的、作为 E/CN.4/2005/NGO/260 号文件分发的书面发言，

但保留今后作必要的修改后再另一议程项目下提出这份书面发言的可能性。  

 2.  在 2005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扩大主席团第一次

会后会议上，有人将此函提请扩大主席团注意。秘书处解释说，虽然无法在委员会

届会结束后撤回书面发言，但仍可用其他办法来将跨国激进党的决定通知人权委员

会和其他有关各方，包括分发一份秘书处关于这一事宜的说明。  

 3.  2005 年 5 月 20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发了一封普通照会，提到了跨国激进党的上述来信，要求将此问题提请

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主席团注意，以便取消 E/CN.4/2005/NGO/260 作为委员

会正式文件的资格。  

 4.  鉴于上述请求，秘书处兹在本文件附件中分发跨国激进党的来信* 和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会  * 。  

                                                 

*  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